劳务施工承包协议
甲方（发包人）：                              
乙方（承包人）：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实的原则，甲方将                                项目部分消防施工劳务委托给乙方。为明确双方责任，确保工期及工程质量，特签订本协议，条款如下：
第一条  工程概况
一、工程名称：                                
二、工程地点：                                
三、具体施工内容及范围：                             
四、用工人数及工期安排： 
1、用工人数：       人； 
2、工期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五、承包方式： 包工不包料（甲方供材料）。
六、工程质量等级： 合格，并保证一次性通过消防检测和甲方验收。
七、安全无事故：乙方应认真落实安全措施，按国家有关规定给现场施工人员配备合格的安全防护用品和相关的意外保险、工伤险，切实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因乙方原因造成的安全事故，一切责任和费用由乙方承担。
第二条   承包方式
八、承包工程采用包轻工方式承包（包质、包量、包安全），具体约定如下：
1、火灾自动报警及联动系统：按每个报警点人工费为人民币      元／个，共     点，人工费合计：小写       元，（大写）         元整。
独立式消防感烟报警设备：按每个报警点人工费为人民币      元／个，共     点，人工费合计：小写       元，（大写）         元整。以上价格包含：火灾探测器的安装、手动火灾报警按钮的安装、管线安装、布线、系统联网、穿线调试等。
6、注意事项：以上所订价格的工作内容包括并不局限于所列项目，它还包括材料、设备等的装、卸货、施工现场二次搬运、施工现场垃圾清理、自备施工机具等为完成各系统工作达到正常运行所必需的配套工作、安全及文明施工等内容。
7、本协议施工费总金额预计：         元，（大写）        元整。（所有工程量据实结算）。
第三条   双方责任
九、甲方责任：
1、甲方负责同总包、业主及监理的沟通。
2、甲方负责提供施工图纸、下达作业指导、技术交底、安全交底资料。
3、甲方负责向乙方提供施工生活用水电、加工场地、材料场地。
4、甲方负责根据业主需要调整施工计划。
5、甲方负责对施工中出现的因材料、设备等不到位问题，帮助协调解决。
6、甲方负责对乙方当月完成的实际工作量进行监督、审核。
7、甲方负责施工过程中，如发乙方有浪费材料的现象将按浪费金额的3倍给予处罚。
8、甲方负责对乙方的工程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资料等进行监督、检查，对于发现的问题甲方将按公司规定给予处罚。
十、乙方职责：
1、乙方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验收标准及图纸要求进行施工。
2、乙方所有人员必须服从甲方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其上级领导的管理和指挥。否则甲方有权更换施工队或要求更换部分施工人员，如造成损失，乙方负责赔偿。
3、乙方必须遵守建设单位、监理单位、甲方的各项规章制度，违反者甲方有权对其进行处罚，因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负责。
4、乙方施工人员上岗，必须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施工负责人应随时检查劳动防护用品的穿戴情况，不按规定穿戴防护用品的人员不得上岗。乙方所有施工机具设备和高空作业的设备均应定期检查，保证其处于完好状态；不合格的机具、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严禁使用。
5、如发生工程量变更，乙方应无条件先施工后谈费用，新增的工程量乙方应据实上报，如发现恶意虚报工程量，一经核实，双倍处罚。
6、乙方应按国家标准为施工人员及时足额缴纳工伤保险或购买意外伤害保险，进场施工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施工人员保险凭证。
7、乙方施工人员应遵守各工种操作规程，否则造成的一切人身伤害事故由乙方负责。
8、乙方施工人员的交通、食宿等自理。
9、乙方负责施工所需的一切机械工具。
10、乙方应按时足额发放工人工资，不得拖欠。在施工期间，乙方和工人之间产生工资纠纷，甲方有权直接从工程款中支付给工人工资，并扣除相应工程款。
11、乙方负责所有成品、半成品、原材料等所有设备材料的保管及保护，配合甲方进行文明施工、现场卫生的清扫及维护。
12、乙方工人因工遭受事故伤害或患职业病，乙方有责任及时救治、保证员工依法享受各项工伤保险及相关待遇。并按要求为员工申请工伤认定和劳动能力鉴定。如乙方工人出现工伤或其他人身损害事故与甲方无关，甲方对此不承担任何赔偿责任。如甲方成为被告被追索则甲方所受损失由乙方全额承担。
十一、质保：
施工范围内免费保修年，从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算。乙方在质保期内对出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在接到甲方通知后24小时内到达现场。
第4条  结算方式
十二、甲方按双方约定足额支付人工费及相关费用，乙方需要提供相应金额的劳务发票给甲方。十三、工程款支付：进场10天内付总金额20%，工程施工结束甲方验收通过后，付至总金额80%，待第三方检测公司检测合格，出具相关报告后，付款至95%，剩余5%为质保金，质保到期后一次付清质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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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十五、本协议工程完工验收后，自动终止。
十六、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一式两份，各执一份。


甲方（手印）：                                 乙方（手印）：          
签字：                                        签字：                 
日期：                                        日期：                 

